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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第 496 次委員會籤

「台灣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國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、 中華電

視股份有限公司、民間全民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提出奧運後數位

(含高畫質)頻道規劃申請營運計畫變更討論案」

不同意見書

一 、 前言

本次( 496 次)委員會說審議「台灣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國電視事業

股份有限公司、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司、民間全民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提出奧運後

數位(含高畫畫質)頻道規劉申請營造計畫變更討論案 J' 該案乃第 488 次委員會議

對台 、 中、華 、 民等四台所提奧運轉播後，其未來商量主質頻道內容相關規創之後

續審論案 ﹒ 本席於委員會主革中所提之相關疑慮均未鐘潰，郎以多數決方式通過本

案 。 為兔外界誤解本席對高盒質無線電視政策一無所悉，又恐致本會後續監理事

項難以達成，卻以三項附款通過此案，愛提出一部不同意見書 ﹒

二 、 本案之背景與事質

本案根接行政院 r 101 台灣高萱質數位電視元年計創」 目標之一 ，過傳會同

意業者由第一單頻網之 3 個標準畫質(SD)頻道轉換成 1 個高畫質及 2 個標準畫質

頻道(1HD+2SD) . 源此本案乃依上述政策要求台中華民等四台，規劃民國 101 年

均1日5 年高畫質頻道之營運計創，並據以提出營運計劉變更送本會審議 ﹒

三、台中華民等四台所提之營運計劉變更事項及本會附款

表 1 為四台投入無線電視高萱質頻道之相關資源比較情形。可以設現各台情

1 



項目

形差異頗大 ﹒

委員會審議之後，四位委員決說以如下附加條件通過本案之變吏 ， 包括

( 一)各台提出之 1HD+3SD 之頻道規創營運計畫變更案，於質施後如造成客訴 、

收訊不良或弱訊區無法收訊問題，各電視事業應自行負責客訴服務 、 訊號

改善或建置改善站 。

( 二)各台高盒質頻道節目應達成下列目標

l 自 102 年起，達成「每週每日平均至少播出 3 小時以上新播之高畫質節目 f

2 自 103 年起 ，達成「每週每日平均至少播出 5 小時以上新播之高董質節目 」。

3 自 1 03 年底起，取消 SD 與 HD 頻道雙戰之節目規劑，高矗質頻道節目規重

應與其他頻道直隔 。

表 1 無線電視高畫質頻道之相關資源投人情形一覽表

台視 中視 華視 民視

備高董經費質投術設 10 億 6.37 億 4.95 億 23 V意

節目製作經費 28.16 億 6. 45 億 未提供 6.55 億

高2兄輩質播出狀 (1)5.6hrs/日 (1)4hrs/日 (1)6hrs/日 (1)3hrs/日

製(2)) 新 /播日 ( 自 (購2) 新播 ( 外 (製2)) 新播 ( 自 (製2) 新日播 ( 自
3hrs )1hr/日 1hr/日 )1hr/ 

(3)併頻播出 (3)併頻播出 (3)併頻播出 (3)併頻播出

頻道數量 1HD 1HD 1HD 1HD 

350 350 350 350 

新增人力投入 未提供 2可人 3可 人 10 人

註本項經費以 101 年-105 年各台累計經費估算之 @

資料東源各台奧運後高iì質頻道營運計劉變更申請書。

2 



四、破碎無力且難以監理的高董質數位政榮

四位委員認為高萱質頻道是先求有再求好 。 如果這個邏輯可以成立，為什麼

實施十多年的無線電視數位化政策 ， 仍然停在標準盒質 ， 而無法進人高畫質。本

席詔為，本案通過後的無線電視高盒質數位元年的計盒，充其量只是一項穿著破

(舊)衣服登場的數位電視政漿，通過此案的委員 ， 再次印證7他們對高萱質數

位!c政榮 ， 並不了解且漫不經心 。一言以蔽之 ， 本案的營運計畫變更將使今年所

推動的高畫質政策，只是重蹈過去標準萱質政策的覆轍。其理由如下所述

從表 l 的資料就能發現 ， 為什麼各台會提出如此難堪的高萱質營運計直到，包

括

(一)台中華民四台根本沒有高畫質頻道，各台的規創是高萱質由標準萱質升

級 ， 勉強要談兩者的區別 ， 只有傳輸技術規格有別，內容無異 。

以台灣 的%的無線電視觀眾市場推佑，目前擁有可接收高盡質數位機上盒的家戶

約佔 114 ' 對這群觀眾而盲，目前買了最先進(也最貴)的數位機上盒 ， 卻發現

無線電視可收看到的 20 個頻道中 ， 卻有 l巧的內容彼此重複(此重複尚未包括

各節目在各頻道的重播)。可以推論 ， 未來二年內，高畫質節目重播的情形將更

菁於現在 。 高萱質原就是視聽觀賞品質的提升方案之一 ， 需要時間及瑕境之養

成，但是，如果以目前台中華民等四台對高童質節目的規創來看，未*二年觀眾

看到的高畫質頻道與標準萱質頻道，就是只有一套節目內容時，這說明高萱質數

位內容的確缺乏長遠及組緻的規創 ﹒ 在有線電視節目重播，早已為人詬病多時的

電視惡質環境中 1 此一令人生厭的重播作法又將加速擴大至無線數位平台，如此

作法又如何刺激另外 3/4 或更多觀看有線電視之民眾，花錢更換高萱質的機上盒

或直接汰換電視機 ﹒

(二〕高靈質技術設備經費的投人，各台差異頗犬，華視 (4 . 95 億)與民視(23

億)的差幅更高達 5 倍以上。再P)、節目製作經費來看，未提供未來 5 年節

3 



目製作經費的華視，也可以通過營運變吏，實在不知道是如何審議的。

民營他之後的各無線電視台， 是否頓會、積極投資高盡質節目、的確很難用政策來

強迫 ﹒ 因此，從各台投人資源來看 1 也看出各台對未來的盤算各自不同 ﹒ 問題是，

既然投入資源天差地別，為什麼要全數通過此案?負責任的決識，應該是通過願

意認真積極經營的電視台，例如台視或民視 。 而對目前仍採遲疑態度者，如中視

或華視否准，如此才能在無線數位平台上，形成頻道間的良性競爭，包里式的通

過此案只會加速凹台的遲疑及觀望 。

(三)附款均是有名無實的虛條件，未來如何落實監理?

例如以 6MHKz 卻壓總 lHD+3SD 的數量來看，此一高畫質頻道將因三層壓縮技

術，致使影像傳輸秒差的遲緩現象更益嚴重。換言之，改善站較少，訊號涵蓋範

國較小的區域，有可能因收訊品質的不穩定，直接影響民澈的收視權益 。 針對此

一先天缺失，委員會僅以 r ...各電視事業應自行負客訴服務、訊號改善或建宣改

善站」 責其完成 。 問題是回顧過去各台發展標準籃質的歷程即可發現，各台自建

改善站的結果 ， 就是不建改善站 。 因為偏鄉民眾長期以來均非四家無線商業電視

台眼中有價值的消費者，四台長期漠視偏鄉民眾收視權益的態度，也遲至近二年

由本會加速設立改善站之後 ， 民眾收視權益的現象才得以有效改善 ﹒ 但是，細究

本案所附加的上述條款，即可發現不過是四位委員的卸責托辭罷了 l 因為各台改

善站發射不良或無法接收訊號的問題，各有不同原因，如何責成各台自行自建或

合建，事項魔雜困難，絕非本會一項簡單附款即可完成 。 又未來四台擺爛推託重

蹈過去不自建改善站時，本會又該如何因應。可以預見當收視品質不良或無訊號

的情形發生時 ， 四台對待偏鄉及離島民眾的態度仍與過去一樣 。 屆時，這些收看

不到的問題及其所衍生的民怨，仍然會是本會的責任(過去三年本會加速改善站

的建設，不就是為解決過去十多年來所累積的惡果嗎? )。

(四 ) 頻道數量的排擠效應，會拉長全面進人高萱質時代的時間 ﹒

行政院數位元年的政策既是 lHD+2SD ，已經考量資源分配及自製節目的排擠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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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 。 試問對目前營收仍大帽虧損的中視與華視 ， 又如何能維持四個頻道

(I HD+3SD)的質量兼具。因此，附款中要求民國 103 年 IHD 與 I SD (主頻)併

頻雙軾的狀況停止時，有考慮到屆時台中華民實際營收的狀況嗎。

單就高萱質節目內容的設展來看，除台視於民國 103 年有 5 小時/日製播能力外，

其餘各台仍以 2-3 小時/日做為規劉前提就可知，高萱質節目製作雖然沒有回頭

路 ， 但是，可確定的是，高萱質是屬於大額資本投人 ， 但回收可能遙遙無期的投

資案。因此﹒以 3 小時-5 小時做為一刀切自j四台之要求 ， 是無視於各台節目自

製能力、無視於各台未來營收與無視於各台仍存在相互競爭的情勢 。 如此如何鼓

勵或誘發四台真誠投入高童質的節目競爭?

本席做為一位通訊傳播監理機關的委員 ， 閱豈宜 「數位英國」 的高萱質數位政

策報告，對其認真負責及高膽遺囑的規部頗為認同 ， 但是，回顧我國行政院 101

台灣高蓋質數位元年推動計畫 ， 僅區區 6 頁，輕薄的沒有一絲絲重量。而推動高

輩質數位計畫的機闕，如新聞局(已於五月裁撤閥門)、本會(尚未見高萱質量史

位電視政策的執行方案出滷) ，乃至於輔導電視產業政策的文化部(恐怕也尚未

進人狀況呢? ) ， 均不見一套完整論述與實踐高畫質數位電視政策的報告廣為社

會周知 ， 這說明在我國官方文獻中 ， 對何謂高萱質數位電視政策，目前仍處於瞎

子模象的階段 ﹒ 本案在審戰時，對高萱質(頻譜)資源有效利用、如何提升本國

自製節目及如何透過高宣質節目彰顯我國文化政策等面向之思考，均未做深入周

延的討論及審議 ﹒ 是以 ， 本會未來如何落質及追蹤其營運頗值得懷疑，審論及決

議過程的粗糙品質 ， 均令本席無法苟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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' 

委員簽名. 兮兮L 乞三札
提出日期:中等民國 101 年 7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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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第 496 次委員會議

「吉隆等 11 家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股權轉受言農業 」

101 年 5 月 7 日第 2 次公聽會後續行討論業

協同意見書

本席謹對本會第 496 次委員會議第七棄之決議提出協同意見書

妒下

「英屬維京群島商 Pure Jnvestment Global Corp 申 請經由旺中寬

頻媒體股份有限公司，以多層次方式間接投資吉隆等 11 家有線電視

股份有限公司 」 乙案(以下簡稱本案) ，你依外國人投資條例多層次轉

投資有線電視車統經營者，交易金額達 762 .5 億台幣，為亞洲近 5 年

來最大規模之媒體併鵡素 。

本素申請人及其家族原已掌有中視、中夭新聞台、中夭綜合台、

中天娛樂台、中國時報、工商時報、旺報、時報週刊等媒體事業，透

過本併購案 ， 將再增加 11 家有線電視車統近 11 8 萬訂戶、 11 個代理

頻道及寬頻網路接取業務，其中所將擁有的訂戶數占有線電視平台市

場 23 .55% (截至 20 12 年 3 月 底之統計資料) ，若再加計案關投資人

聯維、寶福及新水安訂戶數則將達 27.59%。因此本併購案若通過後，

申請人及其關靜、人所直接、間接擁有並可掌控的總體媒體市場占有率，

所可產生的相關垂直及水平產業整合綜效，相較於 100 年度大富媒體

的併購案顯著過之而無不及，目前我國總體媒體市場上未見有能出其

右者 。

本案事涉通訊傳播匯流發展、市場公平競爭維護、消費者反國民

權益保護、媒體集中議題乃至國家安全及民主憲政等複雜問題，其審

議必須深入綜合考量現有法令管如l架構，及有線電視產業發展、消費

權益維護、匯流發展、公平競爭及多元內容等政策面向 。 除於經濟效

益土應確係正利益大於負利益外，更應宏觀著眼於經濟以外社會深層

公共利益之維護，以落實本會促進通訊傳播健全發展、維護回民權益 、

保障消費者權益、提升多元文化之宗旨 。

基於前述之考量，本案審議過程中本會除進行書面審查、請申請

人多次補件外，多次召開跨部會會議，協請各相關主管機關表示意見，

函查往返，分工協力，並舉行聽證 、 公聽會 ， 廣徵各界意見，也廣參



國內外相類似案例之實務典學理論述。期間，外界持續對本案有各種

不同的意見、建議與關切，本會跨處室工作小組一方面博諮周採'一

方面堅守對個案獨立進行監理，依法行政，團隊成員各本專業 ， f單精

竭慮，彼此合作無間 ， 周延細膩地蒐集墊理數據與資訊，完成各面向、

多指標的量化統計與分析，並據以提出精闢入裡的研析及建議于委員

會議為本案嚴謹審議的基石，本席要特別表達敬意與感謝。

申請人於本案審議期間所自行承諾的事項，包括配合國家有線電

視教位化政策與時程所規劃的~統端與消費者端建設、投資財務計畫，

逐年增加高畫質電視頻道節目播出比率和帶動本土優質高畫質節目，

以及配合國家光纖寬頻網路建設政策與時程，透過提升有線電視教位

化基礎與骨幹網路建設，提供 100Mbps 以上高速土網服務等等 。經

審視評估所承諾事項，加以旺中寬頻媒體同時承諾將各承諾事項具體

納入為吉隆等 11 家有線電視主統公司個別營運計畫書的變吏，陳報

本會核可，吉隆等 11 家公司並後續定期陳報執行狀況 ， 本席認為各

承諾事項可執行、可監王里，並透過承諾的屢行，吉隆等 11 家公司由

過去數位化進度緩慢甚且停滯落後的景，凡，可望積極投資改善成為配

合政策實現有線電視數位化 、 提升收視量與質、及創新服務來造福消

費者的產業領頭羊之一 。

在維護言論市場多元化的考量方面，通訊傳播基本法、通傳會組

織法等規定，經由組織(獨立合議制機關)、程序(合議決定、資訊

公開及聽證等)與實體(提升多元文化等原則、衛星廣播電視法等相

關通訊傳播法規)規範等之設計，來達到確保言論市場多元化的目的 。

秉此精神，本案之審議深入考量l"J 臺灣媒體生態及案關各類型媒體之

特性，尤其是擁有相當比率之有線電視平台後對於頻道上下無之採控

性、新聞頻道對意見市場之影響、相關垂直及水平產業整合綜效，也

廣泛評估了本棄對於意見的多元市場、內容多元及消費者權益、媒體

產業發展乃至民主軍政等影響，並參酌過去本會處理相關類似併購案

例，以符合行政程序法規範之且在差別待遇及行政一致性原則 。 根據上

述考量與研析，本席認同參酌大富案前例，申請人及其關條人若要擁

有本案中具顯著市場占有丰之有線電視平台，不宜再擁有或控制意見

市場中最重要的訊息提供者-新聞頻道，以避免其對意見市場產生太

大操控力，才能有利於營造多元意見市場環境，確保總體言論市場多



元目標。

綜上，考量現有法令管制架構，及有線電視產業健全發展、消費

者權益維護、教位匯流加速發展 、 公平有效競爭及意見多元維護等政

策面向，本席是同意以附 3 項停止條件及 25 項承諾轉附負擔許可本

案，申請人須於完成所列條件，並函報本會認可後，許可始能生效，

若申請者未履行負擔，或停止條件成就後又有違反，本會得廢止原許

可。

委員簽名 海作于



附件 4

第 496 次委員會議

「吉隆等 11 家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股權轉受盡農業 J 101 年 5 月 7

日第 2 次公聽會後續行討論案

協同意見書

本席謹對本會第 496 次委員會議第七案之決議提出協同意見書

如下﹒

第 496 次委員會議第七案「吉隆等 1 1 家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

股權轉受讓案 J 101 年 5 月 7 日第 2 次公聽會後續行討論案你就「英

屬維京群島商 Pure Investment Global Corp 申請經由自王中寬頻媒體股

份有限公司，以多層次方式間接投資吉隆等 11 家有線電視股份有限

公司」進行審議 。

本案靜、申請人於 99 年 12 月 22 日申請投資 10 家有線電視車統組

營業者;其後申請人又於 99 年 12 月 27 日修正增加雙子星有線電視

~統。本會條於 99 年 12 月 29 日接獲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函請就

國內有線電視系統之家和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等 11 家股權轉讓一

案提供審查意見。

本案一開始 ~F受國內相關產學業者及媒體關注，各界提供了許多

意見供本會參考，由於本案牽涉跨平台及跨媒體之聲合，需要考量許



多因素，使得本案需要就所有因素綜合評估，大幅增加本案審理之複

雜度。本席特別強調本案必須綜合考量所有因素以作出最妥適之決

定，所以外部各界提供之諸多意見都是本案考量因素之一，但是這些

意見中大多是從單一面向切入思考，或是缺乏具體數據佐證。然而考

量各種因素，並且佐以其體數據或證據是必須的，也因此，使得本案

需要較多時間進行數據蒐集與分析。本席考量本素之因素包含有法律

規定、公共利益、言論多元化、媒體集中度、數位化與平台規模、頻

道上下祭影響力、相關部會意見、業管處室研析意見、公民團體意見

及學者專家意見。

最終，本席同意以附 3 項停止條件及 25 項承諾轉附負擔許可本

案。其中，本席特別關注旺中寬頻承諾 2014 年全面數位化事項，除

了配合政府政策外，有線電視平台全面數位化後，平台內容之數位頻

道數將足可含括目前所有取得衛廣執照之頻道，亦即相對的頻道上下

無問題以及平台對於頻道之影響力將可以大幅稀釋，比部分本會未來

藉由營運計畫書之監理方式可以來具體達成目標。

另外，對於 100Mb/s 以上之寬頻上網布建以及骨幹網路建設，本

席亦特別注重，主要理由餘困在數位匯流發展之下，有大者恆大之趨

勢，本會亦應即早關注。如以數位匯流下之最重要三網融合(電信網、

電視網、 Intemet 網路) ，國內最主要之市場主導業者其 xDSL 市佔率



達 97% '寬頻網絡流量佔最大比例(本會尚無具體數據) ，數位電視服

務已達 114 萬戶(截至 1 0 1 年 6 月底) 。 換言之，我國三網融合已逐漸

形成一家獨大局面，此為本會應嚴肅面對之議題 。 雖然有線電視平台

有可能是一個平衡力量 ， 但是目前有線電視平台在寬頻上網、最後一

哩網路地下化等方面上仍有很大的努力空間，在缺乏法律規管環境之

下 ， 透過業者者主動承諾走目前唯一有效的方式 。

在媒體集中度方面，本席同意應以更宏觀之經濟角度思考 ， 例如

公共利益之整體利益是否大於不利益 。 因此 ， 本案應從促進通訊傳播

健全發展、公共利益、保障消費者及維持多元文化等多方面項綜合考

量，以可達到整體社會最大利益為目標 。

另外 ， 對於民眾申請案件之利益或不利益處份仍需遵從法令規

章 ， 以依法行政為原則，並且應符合本會之前類似案件之審理一致性

原則或政策一致性原則 。

本案如許可且旺中寬頻完成交易後 ， 其有線電視平台佔有率(即

用戶數)將達到 23.55% ;如加入相關投資人聯維、寶福及新永安等在

統，其總訂戶將可達到 27 .59% '成為國內最大 MSO ，將具有市場主

導者地位，唯其仍符合有廣法之 1 /3 限制規定 。 換言之，有線電視平

台之多元均衡性尚未達到失衡之處 。



在言論集中度方面，如以各頻道新聞播出時數比例來看，依業管

處之分析，中天新聞約佔全國總新聞量 6.7% ;如再加入其代理之

TVBS 新聞與 TVBS 兩頻道，且採最嚴格之加權指數為 1 之方式計

算，貝IJ 其佔有率最高為 21.50/0 ;如僅考量代理頻道且取最嚴格之計

算，則其最大上限為 13% ;另一方面，如以媒體集中度來看，旺中寬

頻所控制之不同媒體市場包含有無線電視市場為 19.06% ; ，有線電視

市場為 23.55%(此為平台佔有率，即使其具有頻道控制權，其對應等

效之媒體市場應<23.55%) ;另如以其代理頻道及擁有頻道取最嚴格計

算則其佔有率為 2 1.58% '其他在報紙、雜誌及新聞網站(如中時電子

報)則其市佔率分別為 11.87% 、 5.04%及 1 1.73% 。

依據上述數據，如以本素之最後決定(3 項停止條件及 25 項承諾

轉附負擔) ，本席認為從觀點多元、內容多元或管道多元等方向來看，

其媒體集中度和多元性尚在可接受之範圍內。

數位匯流趨勢銳不可擋，在不同平台流通各式各樣影音與加值服

務，必然帶動平台(水平)與內容(垂直)之整合，這種跨媒體平台之整

合也勢必創造出大者恆大之競爭趨勢。而此種跨媒體所有權或媒體/

平台壟斷所帶來的影響力，政府究竟應該加強規範或鬆綁，歐美國家

已開始關注並辯論，我國亦應盡早建立法令規章，言了定明確規則，如

此產業界方能有所適從。但這並不僅僅是本會單一部會之責任，相關



都會、行政院、立法院皆必須一起共同解決 ﹒

本察與現行法律有廣法及電信法之規定並無絕觸，然而言論多元

化、媒體多元化及管道多元化皆是維持產黨良性發展，符合公共利益

之必要性，因此在現有法令仍有欠缺之下，依行政程序法第 93 條行

政機關作成行政處份有裁量權時，得為附款 。 本案 3 項附停止條件及

25 項附負擔皆屬於附款形式 。 因此，本席認為在綜合考量法律規定、

業者權益、公共利益、言論/媒體多元化及數位化與數位藍流所產生

之公共利益下，如以委員會 3 項停止條件及 25 項承諾轉附負擔應可

達到登體公共利益大於不利益之要求，是同意本案 。

委員簽名: 才在身久

提出日期:中華民國 10 1 年 8 月 1 3 日



附件 5

r.英屠維京群島 Pure Investment Global Corp. 經由旺中寬

頻媒體股份有限公司間接投資吉隆等 11 家有線電視股份有

限公司續行討論案」協同意見書

本乘佛由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於民國 99 年 12 月 29 日函請本

會，就圍內有線電視車統之家和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等 11 家公司

股權轉受畫展一霖，請本會提供審查意見 。 本家申請人除T 申請有線電

視車統股權受攘外，也包括 11 個衛星頻道代理權之取得，如果本結

合黨符合廣電法和相關行政規則之規定，申請人將可發展跨平台反寬

頻網路事業 ﹒ 由於本黨當事人已為跨媒體事業集團，未來更可能成為

同時擁有無線、衛星與有線電視車統之龐大媒體集團，因此社會對此

交易業技以高度關注 。

由於本無涉及通路(有線電視率統)與內容(頻道)之整合，本會委

員會議須先依法評估本案是否符合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19條第 2 項( 外

資比例)、第 19 條第 4 項及第 20 條第 3 項 ( 黨政軍退出媒體 ) 、第

21 條第 1 項(水平管制)、第 23 條 ( 國家安全、公共秩序或善良風

俗之不利影響 ) 、第 42 條第 3 項 (4 分之 l 垂直管制 ) 之各項規定，

發現本崇尚符合相關法令規定 。

然而因為有線電視具有準公共財性質，對於經濟發展和民眾生活

影響深遠，從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23 條、第 24 條及第 26 條等條文及

意涵觀察，可知立法者已賦于主管機關許可裁量之權限， ~r ;審酌本申

請察時，除 T評估有線廣播電視之經營是否符合有線廣播電視法中法

定之要件外，本會尚得基於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l 條之立法目的，進行

其他具有合理正當關這要件之審酌，此亦餘基於立法者對於特殊事業

營業自由限制之規鈍，而符合依法行政J，l!Jl'J ﹒

1 



本會於第 496 次委員會主義認為，本案事J步通訊傳播區流發展、市

場有效競爭、消費者反國民權益保護、媒體多元化乃至國家安全反民

主憲政等被雜問題，經檢視通訊傳播基本法及有線廣播電視法立法;t

t!í.綜合考量現有法令管制無構，及有線電視產業發展、消費權益維

護、促進多元文化均衡發展、及提升國家競爭力等政策目標，要求買

方將 25 項承諾轉為附負擔﹒

另外為 T避免媒體還用市場力量，維持意見/觀點多元，維護媒

體專業品質，以及避免媒體所有權過度集中，本索另附 3 項停止條

件，分別為: (一)申請人及其關條人應與中天新聞台完全切剖 o (二)

中國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應完成營運計畫變吏，將中視新聞台變更

為非新聞台。(三)中國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應完成設立獨立之新

聞編審制度。申請者於成就停止條件，本案許可始能生效，若申請者

未履行負擔，或停止條件成就後又有違反，得廢止原許可 。

近年廣播電視事業之股權轉讓或負責人變更眾所在多有，本會審

查相關申請察時，通常先由申請人提出負責人異動、股權轉讓及法定

的證明文件，依照一定程序提出申請，主管機關於排除媒體壟斷、有

無違反卷進計畫執行原則、及外國人不得投資暨黨政軍不得介入廣電

事業經管等疑慮，並要求強化公司治理後，對於申請案作出准駁決定。

另外對於對廣電執照持有人進行消極資格審盒，依法主要考量之

因素包括經營者國籍、資格限制，及外國人投資的特別限制等， 一般

審查並參照現行之「廣播電視事業負責人與從業人員管理規則」作為

形式審查要件 ﹒

有鑒於電視已成為我國民眾最主要的資訊和娛樂來源，且壹灣媒

體產業已走向大者ι區大的集團化趨勢，媒體所有權集中以及跨媒體結

合不同媒體可能造成澄用市場力量，形成對公眾意見的巨大影響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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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會組織法第 1 條提及的「落實憲法保障之言論自由 J '以及維護媒

體專業自主、確保市場公平有效競爭、保障消費者及尊重弱勢權益、

增加國家競爭力等，均屬於通訊傳播規範祭構下的主要政策目標 ﹒ 換

言之，在本會職掌之相關法規命令中，已把傳捲視為一種進步的力量

與社會發展的動力 ， 且認為應以更寬廣的政治、經濟、社會和文化面

向，關注傳播的影響力 。

考量本案交易額高速 762.5 億台幣，申請人已掌有中視 、 中天新

聞台、中天綜合台、中天娛樂台、中國時報、工商時報、旺報、時報

週刊、中時電子報等多種屬性之媒體，若再受盡農本乘之股權將再掌有

近 118 萬戶、 11 家有線電視*'-統(占全國 59 家率統經營者比率

18.64%) 、 11 個代理頻道及寬頻接取業務 ﹒ 本委員會認為，擁有相當

比率之有線電視平台， ~F擁有相當之頻道上下架控制權，問接影響消

費者可接收之賣訊內容，及對頻道業者產生控制力 。 因此有線電視平

台擁有相當占有率之經營者，不宜再擁有或控制意見市場中最重要之

訊息提供者-新聞頻道，避免其對意見市場產生太太操控力 ， 以維護

總體言論市場多元目標。

本席亦認為，我國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364 號解釋肯認廣電媒體

具有「可將以反映公愈強化民主，敢迪新知，促進文化、道德 、 經濟

等各方面之發展，其以廣播及電視方式表達言論之自由，為違法第十

一條所保障之範囝 J ， r 惟廣播電視無遠弗屆 ， 對於社會具有廣大而深

遠之影響 。 故享有傳播之自由者，應基於自律觀念善盡其社會責任，

不得有邊用自由情事 。 其有絡傳播媒體妨害善良風俗、破壞社會安

寧、危害國家利益或侵害他人權利等情形者，國家自得依法于以限

制 ﹒ 」大法官釋字第 613 號進而解釋， r 憲法所保障之通訊傳播自由

之意氣，即非僅止於消極防止國家公權力之侵害，尚進一步積極諜于

立法者立法義務，經由各種組織、程序與實體規範之設計，以防止資



訊壟斷，雄係社會多元意見得經由通訊傳播媒體之平台表達與散布，

形成公共討論之自由領域 。 J 。 由此可知，對於廣電媒體積極立法規

範，防止資訊壟斷及鼓勵社會多元意見的表達和散布，已為我國法秩

序所明文承認﹒

綜上，本委員會對個索審議除了依法行政外，亦須審視本會主管

之法令規章，考量行政先例，客的社會~體利益，深入考慮個黨身處

的被雜環境、以及未來可能產生的複雜變化，方能做出最後決定。本

席贊成委員會所作決議，茲將本案主要主義趣和考量再作如下閻明 ﹒

一、數位化投實與違章

在匯洗發展下，電信與有線電視之跨業登合已成為必然趨勢，尤

其在金灣囝網資源仍被中華電信高度壟斷，如何創造廣電平量與電信

平量之公平良性競爭 ﹒ 以謀求「產業良性發展J 、「市場公平競爭」典

「硨係消費者長期福祉」等目標衡平，為現階段的重要政策 ﹒ 目前有

線電視率統以中嘉車統之吉隆等 11 家有綠血統市場占有率最高

(23. 55克，迄 2012 年 3 月底之統計) .然而旗下的有線電視率統數位

化程度(8. 。說，迄 2012 年 3 月底之統計)較全國平均約 12%有相當落

差。因此本席認為申請人在數位化投資與建置方面，應宮室配合國家教

位化政策室示之明啥時程與目標，以利消費者接受數位視訊服務，加

速寬頻上網服務市場之競爭，有利數位經濟發展 。

本業申請人承諾所欲併構之吉隆等 11 家公司，其所屬率統將在

2 年內(1 01 至 103 年)完成全面數位化，對於中嘉各所屬率統台至 103

年將投資 83 億元，至 106 年累計這 102 億元。另外，申請人承諾明

(1 02)年 6 月底前提供 100Mbps 高速上網服務;平均每個光節點服務

低於 120 戶，提供網路擴建Backhau1 100Gbps 以上計畫 ﹒

吉盡申請人之相關承諾己能關照持有執照期問數位化投資時程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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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置，並能提出具體作法，且其財務規劃亦能因應未來增資需求，故

本席認為申請人的主動承諾可能提升的聲體效益包括 :1. 有助全國有

線電視數位化目標達成; 2. 將為正在全面數位化的有線電視產黨帶來

良性競爭。

另評估本案也將對所屬系統帶來如下效益:1.提升既有服務品質

和數位化設備; 2. 寬頻投資有助強化視訊服務市場的競爭; 3. 將逐年

增加高畫賀節目和本土優質高畫質節目播出比率，以提升數位內容的

數量與品值。 4 推出低收入用戶的有線電視基本歧視費、寬頻土網及

數位頻道節目收視費免費優息，此項免費供裝，將有助減少數位落

差，提升教位織讀的接取服務機會﹒因此，本席認為上述承諾將有利

提升有線電視數位基礎建設，同意委員會以附條件方式通過核併購

業。

二、跨媒體集團的影響力

本案申請人已經擁有無線電視、報紙雜誌、衛星頻道，如再獲得

有線廣播電視血統經營平台，將使核媒體集團成為台灣擁有最多媒體

的黨主，勢將影響未來媒體市場之公平競爭，並可能成為控制或影響

言論市場的最大媒體集團。

21 世紀以來電視產業變化多端，產生許多新樣說，各主要國家

的有線電視血統多透過結合併購方式-11'合上中下游的供應鏈，使得

媒體資金流向、節目多元來源、及科技帶來的灌流變化愈來愈複隸。

跨媒體集團的垂直與水平整合實屬必然，許多無因為著擁有有線電視

車統進行「垂直」的產品製播傅登合，也利用「水平聲令J 把觸角延

伸到各種新興市場和傳播通訊產黨的新部門，造成管制政策的重大挑

戰。

本案申請人及其關係企業未來壺，呆掌握多種屬性媒體，將至少在



以下兩方面造成影響:

(一) 垂直登合:主要指有綠;i\統和頻道商的結合，影響頻道播出數量

上限和選擇 。 業者將可繪著取得平台以間接控制節目供應來源， 包括

是否獨車有!ê合開f幸的頻道，或可能歧視或排擠不具!ê合關餘的頻道

(包括獨立或非獨立頻道供應者) . 進而影響消費者收視內容的質量與

選擇多元性，並及於價格漲跌 、 觀眾接取的頻道類型與數量、以及基

本頻道的安排 ﹒

(二)水平聲令 : 水平登合開乎經營市場的擴大，以國外案例觀察 ， 經

營市場擴大不但能節省經常費用，且因為對於傳拾平台的有效操作，

取得對節目頻道供應商有利的議價能力 ， 加上 「最後-里」進入家戶

播送節目的優勢，在屬性土已蛻變成另 一種新媒體 ﹒ 例妒國外許多媒

體集團即因取得有線電視或電信平台或形成策略聯盟，增加水平集中

度，而進一步取得掌握市場槓桿力 ， 成為統合資訊/娘樂之巨型媒體

集團 (mega communication group) . 因而擁有更大的市場揉搓力 ，並影

響新進者進入市場的生機 ﹒

從這兩方面看起來，申請人雖然提出的是一格媒體結合棠 ， 實則

觸及垂直 、 水平整合效果 ， 影響媒體市場競爭，甚至對於促使頻道資

源的多元豐富走向 ， 以及消費者基本頻道收視權益保障等動態發展事~

產生影響 ﹒

垂直和水平登合有無影響市場公平競爭 ， 難由事前判斷 ， 故臺北

高等行政法院100年訴更一 159號判決指 出 : r綜合通訊傳播基本法 、

通傳會組織法之規定，及大法官會議解釋 、 協同意見書，暨總統府就

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」與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J 所提

出之國家人權報告書 ， 可知立法者以法律明文特設並授權獨立機關一

被告行使包含「促進多元文化均衡發展」與「確係通訊傳播市場公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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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效競爭」等職權，並進一步明文賦于被告得於通訊傳播相關法規(如

廣播電視法、衛星廣播電視法等)修正施行前，就其與通訊傳橋基本

法規定牠觸者，由被告依據法原則 (如促進通訊傳播健全發展、提升

多元文化等)為法律之解釋及適用 ﹒

該判決亦強調，通訊傳播基本法、通傳會組織法使用「多元文化」

不雄定法律概念，即餘，賦予該管獨立機關被告相當程度之判斷餘地，

除其判斷有恣意邊用及其他違法情事而得依法撤銷或變更外，否則應

尊重其所為合法性之判斷 ﹒

從國際趨勢來看，歐洲 2002 年近周指令 (Access Directive 

2002/ 19/EC)和 2002 年絮構指令(Framework Directi ve 2002/ 211EC) 

均認為競爭本身尚不足以達到文化H革和媒體多元的目標，歐洲從

1980 年代迄今，舉凡討論媒體壟斷必然觸及表意和資訊自由的問題 。

歐洲媒體機構研究報告亦認為媒體多元化包括兩個面向: r媒體所有

權多樣性 J '及「媒體內容多樣性」﹒這兩項基本原則一方面在避免媒

體所有權過度集中，另也認為所有權管制精神之一即在防止媒體所有

權者有妨礙媒體編輯自由 (editoria1 freedom)的情形。美國憲法暨

傳播學者貝克(Baker)也指出，維護民主 ~p新聞媒體相關法令政策之

核心價值，美國法律準則不可避免把媒體當作一種具有民主價值的重

要機構 。

本席認為，媒體屬於特殊的產黨併購，媒體基於規模經濟特性雖

然必須聲合資源，然而當某個媒體集團擁有跨媒體市場的廣大開聽眾

峙，其將對意見市場和內容市場產生重要影響力，故對其併購之利益

與不利益評估，不僅限於未來市場競爭，也在於其對民主政治所仰饋

的多元言論/意見/內容市場是否造成潛在傷害 '41:車在以下三方面有

所規範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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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，以壘灣媒體生態來看，目前有線電視車統不但掌握過路，

同時也透過與自身友好的代理商確保衛星頻道的上架 。 經過審視，有

關有線廣播電視法所涉及之水平垂直整合關條中，所涉泉之廣電媒體

市占率而言 ， 並未達到有線法第 21 條第 l 項之上限規棋，故本案目

前尚無影響市場公平競爭之問題 。

然而，本索之間接投資人聯維、寶福、新永安等公司，雖與申請

人未達控制闖餘，仍不排除其未來得透過股東權利之行使 ， 進而獲悉

本次申請黨中有線電視率統經營者之經營動態及競爭策略 。 為了未雨

網繆，本會審理本案時，對申請人及其關係企業在股權分斂，以及董

事、監察人、經理人之直接間接控制，均進行配套處理 ﹒

其次，本棄之中嘉網路股份有限公司之子公司為全球數位媒體，

諸公司目前共代理中天新聞台、中天綜合台、中天蜈樂台等 11 個衛

星廣播電視頻道 ， 全球數位媒體代理之頻道不乏歧視率前 20 名之頻

道，故若本黨申請人利用其市場地位，透過不當拒絕交易、差別待遇

或與其他事業共同杯葛等手段，可能造成邊用市場力 量 、市場排擠或

封閉等限制競爭之疑慮 。

目前國內提供頻道銷售代理的業者，在垂直整合發展趨勢下，其

分別和凱學、台灣固綱、中嘉及年代等具有土下游垂直聲令關條，不

僅代理自身集團所屬頻道，也代理其他不具有有線電視率統的頻道家

族或個別頻道，進行授權業務 。 由於傳輸平台必先事前透過頻道代理

取得頻道授權後，才可以將頻道上無傳輸，若無法於有線電視上祭，

該頻道很難在市場上生存，因此頻道業者莫不以能於有線電視平台露

出為重要發展方向 。

但因受到法令垂直結合 114 之限制，各 MSO 乃發展出利益交換的

策略 ， 因此，平台之影響力主要在於區域取得獨占或寡占後，利用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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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上下架之決定權控制其產業利益，亦間接掌控意見市場的影響力 。

透過利益互換的默契，全臺灣幾個主要 MSO 幾乎可以決定所有有線電

視上祭之頻道節目 ， 這也就明為何全國有線電視率統頻道節目為何如

此相似 。

在數位灌流帶動下，世界各國多認為有線電視之率統業者與頻道

業者之垂直登合有管制必要，因此本席認為，申請人未來在頻道公平

上下無須做到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，或不應為其他差別待遇之行為

外，更應提出相關管理辦法，建立商業協商及仲裁作業程序 ﹒ 此外，

本席也認為業者有必要自行承諾並負擔促進或係護相關市場競爭的

責任，並將負擔列入相關營運機制與公司治理中，才能在制度上建立

內容多元與平台~合無差別待遇的雙重利益 。

第三，本業經由聽詮、公聽過程所呈現之申請人持且是結構及控制

股東現象、申請人與相關媒體事業之高度聯結，申請人與集團所屬其

他媒體節目互播、重播之比率 ， 皆反映出「媒體所有權集中 J 之影響

力，尤其申請人集團內之中視公司乃使用國家稀有頻增資源、傳播影

響無遠弗屆之無線電視新開頻道 ， 集團內復有圍內重要之平面媒體

(中時報車) .加土中天新聞頻道，此均屬國內其他媒體樂園所魚之

特有現象，國外稱為「內生增長 j CEndogenous Growth)鼓應，主要

即指媒體透過結合，可能使擁有多個新聞頻道的媒體成為市場上新聞

主要供應者，甚至是新聞市場主導者，將存在減損「客觀j r 中立」

及「平衡」等新聞專業表現之重大負面效應 。 基於立法之特別授權，

本席認為，主管機關有必要在處分內附加促進「維持市場公平競爭、

避免言論集中 jJ保障內容多元化」之各項附款，以為適當管理規範。

本案申請人投資之中嘉有線電視車統目前為全國最大的Q. 依行

政先例及落實本會組織法第 l 條所定之促進通訊傳播健全發展之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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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，實有必要要求其切割中夭新聞台之經營控制權，俟申請人完成此

停止條件後，許可處分始生效。因此以此原則作為附停止條件依攘﹒

另外，中視新聞台畫畫為名為「新聞台 r 實為綜合台，惟每日仍有約

6 小時的新聞製橋，故言衷新聞製作需採製播分離，以落實不申設新聞

頻道之概念。再者，接氏集團旗下擁有國票金融控股公司、旺旺友聯

產險等涉及財經領域事業，未來非經本會許可，不宜經營財經頻道。

綜上，本席亦認為本委員會對本案所附的三項停止條件(一)

申請人及其關條人應與中天新聞台完全切割、(二)中國電視事業股

份有限公司應完成管運計畫變吏，將中視新聞台變更為非新聞台、

(三)中國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應完成設立獨立之新聞編審制度;

應可達成媒體所有楷規範防止媒體所有權集中以扭曲民主過程，以及

所有權人因握有市場文配力而影響意見/內容多元、以達成維護媒體

專業自主與獨立等目的。

總結

綜上所述，申請人的交易案雄實影響水平安合、垂直整合、內容

提供、平台營運、市場競爭各層面，本乘之影響不能單就「服務」平

查和基礎網路管理、管理營i皂、內容提供等各項目分別視之，而應以

「跨媒體」集中所可能產生的 r媒體壟斷」的綜合影響于以評估。

由於本會政策鼓勵廣播電視進行數位化之灌流發展經營，本案申

請人亦承諾在數位化將加速建置，並投入更多資金，將為有線電視教

位化帶來正面影響，此為本案典和j之部分﹒

另一方面，歐洲和美國仍在法規中對於媒體所有權訂有明文限制

規定，並據此依照外在環境變化和產黨發展，進行定期檢視，以認定

這些規範和競爭結果之比較，是否符合媒體多元及為公共利益所必

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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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來國外法規史制定法定程序和公開諮詢機制，以確定媒體集

中和媒體所有權的管制強度應採取何種手段的連結，希望回應國際土

媒體「濯流」、「聲令」的趨勢 ， 在媒體併購所產生的媒體集中現象，

仍須考量(1)是否挺曲民主過程; (2)媒體集團 /所有權人對媒體握有

的潛在影響力為何;以及(3)市場主配力量集中是否有妨礙競爭之

虞 。 由於電視影響力龐大，各國多以廣電媒體的股構集中、所有權集

中和跨媒體影響為主要規範類型，另在媒體市場影響力和內容多元表

現訂定特殊規範 。 這些規範也因政治體制、媒介種車和市場結構不同

而因 t包制宜 。

就專業分工的概念來看，平台與內容應用服務本應適度分離，對

於上下游媒體產黨或對數位區流的發展始能更有助益;本案的平台投

資者若專注於有線電視數位化發展，將有利於數位化後一雲}螢之匯

流環境管造，如此，對維護意見多元市場、健全廣電媒體產黨、及維

護國民權益亦有更好的導入作用 。

本席認為本會依法行政，並在法律授權下 ， 兼顧全灣媒體發展特

色和環境生態差異進行審議，才能周延地思考土述重要問題之複雜影

響 。 金灣於黨政軍退出媒體修法完成後，已逐漸擺脫政黨專撞的局

面﹒邁向一個由成熟理性公民意識主導的民主社會，多元聲音和多元

意見的呈現正是媒體開放競爭與公共利益交織互動的結果，也是媒體

作為確保民主憲政基石 多元意見市場的意義所在 ﹒ 本席認為，本會

除了應致力於匯流政策，更應前瞻J思考如何避免媒體壟斷或過於集

中，以有利於民主憲政持續發展，才能真正達成促進產黨競爭和保障

消費者/公民的終極目標 。

委員簽名 抹角
提出日期﹒民國 101 年 8 月 13 日

11 



附件 6

第 496 次委員會議

「英屬維京群島商 Pure Investment Global Corp.申請經

由旺中寬頻媒體股份有限公司以多層次方式間接投

資吉隆等 11 家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案」

協同意見書

一、緣由

本會 101 年 7 月 25 日第 496 次委員會議決議以附加附款(含

停止條件、負擔、保留廢止權及保留負擔之事後附加或變更)方

式通過許可笑屬維京群島商 Pure Investment Global Corp. 申請

經由旺中寬頻媒體股份有限公司，以多層次方式間接投資吉隆等

11 家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。

本案各界關注的焦點在於，以申請人持股結構及控制股東現

象及相關媒體事業之表現，本案有朝媒體集中化、減才員意見多元

表現之隱憂存在;並在有線廣播電視平台間，及與衛星廣播電視

節目供應事業間，水平及垂直市場運作仍有限制競爭之疑慮。



至於申請人與日王中寬頻媒體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簡稱旺中寬

頻)於 101 年 7 月 25 日至'1 會承諾事項中之投資計畫，有助於促進

有線電視數位化發展及提升有線電視收視高畫質內容與發展本土

文化創意產業;基本收視費用須低於全國平均值;至少免費提供

每戶兩台有線電視教位機土金; 102 年 6 月底前提供消費者申請

100Mbps 以上述率上網服務;低收入收視戶免費收視及寬頻上綱等

項目，本席亦同意有助於消費者權益保障。

土述承諾部分本席認為雖非本案許可之充分必要條件，且只

要數位化、高畫質化以及資費政策明確，系統業者配合執行，即

可能達成，然對有線電視產業發展而言，履行此部分承諾，卻是

系統經營者面對數位匯流，椎動產業發展，不可欠缺的條件 。 申

請人既為承諾， ~r應履行，本席不再對此部分表達各人見解。

鑑於有本案媒體集中化、減損意見多元表現之隱憂;以及有

線廣播電視平台間，電視節目供應事業間，水平及垂直市場運作

限制競爭之疑慮，本案委員會議考量案關各類型媒體之特性，尤

其是有線電視平台對於頻道上下祭之揉搓性、新聞頻道對意見市

場之影響、相關垂直及水平產業整體關連性，及其對於意見的多

元市場、內容多元及對消費者權益、媒體產業良性發展乃至民主

憲政之影響，於充分討論並經旺中寬頻做出 25項承諾後，以Fft3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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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止條件(附件一)及25項承諾(附件二)轉附負擔許可本案。

二、本黨審查原則與法源依據

(一)容奎原則

在依法行政的前提下，以下原則為本席審理本案之最基本考

量:

1.無差別待遇及行政一致性原則

參酌過去本會處理相關類似併購案例，以符合行政程序法所

規範之無差別待遇及行政一致性原則處理。

2 維護總體言論市場多元目標原則

有線電視平台有相當佔有率之經營者，不宜再擁有或控制意

見市場中最重要之訊息提供者。

擁有相當比率之有線電視平台. ~p擁有相當之頻道上下祭控

制梭，間接影響消費者可接收之資訊內容，及對頻道業者產生控

制力。因此於有線電視平台有相當佔有率之經營者，不宜再擁有

或控制意見市場中最重要之訊息提供者新聞頻道，避免其對意見

市場產生太大操控力，以維護總體言論市場多元目標，兼顧媒體

產業良性發展，乃至於民主憲政(國家安全)之維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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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貫徹附款之監督責任原則

本案以附加附款許可，附款功能的實現成為關鍵所在，委員

會應建立制度性監督機制，負起貫微附款之監督責任 。

(二) 法源依據

1.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23條

就本案審查之法源依據而言，由於本案涉及外國法人問之對

於我國有線廣捲電視事業之投資轉壤 ，依外國人投資條例第 7 條

第 2 項 r投資人申請投資於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訂定之命令而

限制投資之事業，應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許可或同意」規定，

本會依據前揭外國人投資條例及有線廣撥電視法第 23 條: r ( 第 l

項)對於有外國人投資之申請籌設、營運有線廣播電視案件，中央

主管機關認該外國人投資對國家安全、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有不

利影響者，得不經審議委員會之決議，予以駁回 。( 第 2 項 ) 外國

人申請投資有線廣播電視，有前項或違反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情

形者，應駁回其投資之申請 。 」規定，取得審查權限，並須為准

駁之決定 。

2. 法令規範明確性不足

現行廣播電視法令對於跨媒體經營，及評估言論集中化的影

響與法律效呆，欠缺明確法律規純 。 現行廣電三法並無明文禁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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跨媒體持有有線廣播電視經營者，在本案並無違反現行法律明文

規定之情形下，本會僅得依據通訊傳播基本法第 1條、第 5條、第

16條、有線廣播電視法第23條第 1~頁、外國人投資條例第 7條第 2

項、第 10條等法律所授權賦予本會之判斷餘地或裁量空間進行審

理 。

研要IJ本案案情，在法律工具不足及各主管機關提供之事證不

夠明確的情況下，對於是否直接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23條駁回本

案，委員會未形成共識，惟同意依行政程序法第 93條以附加的款

許可本案 。

三、許可條件之行政目的與後續監督努力

在法律工具不足的情況下，直接駁回本案，申請人勢必重提

申請 。 倒不如以嚴厲的條件或者迫其知難而退 ， 不接受本會裁處;

或者申請人接受本會條件，在充分監督下，程序上符合無差別待

遇及行政一致性原則，同時亦維護總體言論市場多元目標，健全

產業發展，保護消費者權益 。

為此，除附予 25 項承諾轉附負擔外，另再附加 3 項停止條件 ，

分別為: (一 ) 申請人及其關條人應與中天新聞台完全切割 。 (二 )

中國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應申請營運計畫變吏，將中視新聞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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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更為非新聞台。(三)中國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應設立獨立之

新聞編審制度。(吉羊細內容請參閱附件一、二)

(一)本案許可條件之行政目的

本案許可條件之行政目的分四點說明如下。

1.維護意見多元

吉隆等 11 家系統經營者擁有相當數量的用戶，本會以附停止

條件，限制申請人於取得經營權後不能採控新聞頻道 。 以3項停止

條件，完全切割中天新聞台，將中視新聞台變更為非新聞台，以

及要求中國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應設立獨立之新聞編審制度 。

另配合承諾轉為附負擔事項第 (十)頃 ，申請人與其關條企業

及直接、間接控制之系統經學者一年內不得投資既有衛星廣播電

視節目供應事業，三年內不控制既有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事

業，且未經本會許可不新設新聞台、財經台及購物頻道 。

依此，申請人將不得經營新聞台、財經台以及購物頻道。

2. 限制有線電視平台垂直接合

對於有線電視平台垂直整合限制，其目的在於建立頻道公平

上、下煞機制，邊兔系統經營者給垂直整合影響言論多元 。除有

線廣播電視法第 42 條第 2 及 3 項之規定外，另以承諾轉為附負搶

事項之(五) (六) (七)及(八)項要求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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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人與其關條企業及直接、間接控制之系統經營者自製或

代理之衛星廣播電視節目，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授權予其他有線

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、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經營者、多媒體內

容傳輸服務經營者，或其他具競爭關條之有綠或無線網路傳輸訊

號之頻道服務提供者，或為其他差別待遇之行為 。 申請人與其關

條企業及直接、間接控制之系統經營者不得杯葛頻道業者至其他

系統經營者或其他播放平台上、下祭 。

申請人所屬系統經營者應具體提出對頻道業者上、下祭之公

平、合理、無差別待遇之管理辦法到本會核准;申請人並應建立

一套商業協商及仲裁作業程序 人來解決包括播出價格、期限、條

件及旺中寬頻旗下的頻道節目的爭端，並核報本會備查 。

本項之精神本會已納入有線廣播電視法修正草案(草素條文

第 25 條及第 37 條) ，送立法院審議中 。 在立法院審議通過前，

本案以此機制規範申請人，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授權自製或代理

之節目予其他播放平台，亦不得杯葛頻道業者至其他播放平台

上、下架;申請人所屬系統經營者應建立公平、合理、無差別待

遇之管理辦法及商業協商及仲裁作業程序 。

換言之，申請人將不得以有線電視平台之市場力影響頻道節

目內容，乃至於言論多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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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限制有線電視平台水平整合

對於有線電視平台水平登合限制，除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21 條

第 1 項之規定外，另以承諾轉為附負擔事項之第(十一)、(十二)、

(十三)及(十四)項要求:

未經本會許可，申請人及其關條企業不再增加持有其他有線

電視系統經營者之股份 。 其直接、間接控制之系統經營者之董事、

監察人與經理人，未經同意，不擔任吉隆等 11 家系統經營者以外

其他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之董事、監察人、經理人 。 采森國際、

中天電視、聯維、新永安及寶福有線電視與吉隆等 11 家系統經營

者不相互擔任彼此之董事、監察人或經理人 。 另旺中寬頻應承諾

於所屬系統經營者執照有效期限內，不得轉讓旺中寬頻對於所屬

系統經營者之經營權 。

在以上規範下，申請人之有線電視系統規模，將控制在本案

許可範圍內，不得以任何形式變動之 。

4 維護節目與廣告製播專業自 l主

對於節目與廣告製播，以承諾轉為附負擔事項之第(十六)、

(十七)及(十九)項要求:

旺中寬頻所屬集團應建立公開之間責機制，將品質控制作業

流程、節目與廣告製播規範、置入性行銷及涉己事件等管控it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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納入營運計畫，應尊重新聞專業獨立自主精神，由代表人與新聞

部門協調訂定新聞部門自主公約，無正當理由不得干預新聞部門

之自主運作 。 關條人或負責人承諾旺中寬頻集團之中時、中視、

中天及中嘉系統成立跨媒體倫理委員會 。

本項要求旺中寬頻所屬集團建立自律機制，維護其節目與廣

告製播之專業自主 。

綜上，本案許可條件之行政目的在於 申請人將不得經營新

聞台、財經台以及購物頻道;申請人將不得以有線電視播放平台

之市場力影響頻道節目內容，乃至於言論多元;申請人之有線電

視播放平台規模，將控制在本案許可範圍內 ， 不得以任何形式變

動之;以及申請人應建立自律機制，貫徹節目與廣告製播之專業

自主 。 本案媒體集中化、減損意見多元表現之隱憂，以及有線廣

播電視平台間，電視節目供應事業間，水平及垂直市場運作限制

競爭之疑慮，在上述許可條件的限制下，應可有效管控 。

加土其他之承諾轉為附負擔事項，將使申請人專念於有線電

視系統平台之數位化、高畫質化，並因應數位匯jt趨勢下之市場

競爭，而無藉由影響頻道節目，致減損意見多元表現與限制競爭

之空間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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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後續監督

有線廣播電視法第23條規範事項為本案審查重心，然以各主

管機關提供之事證不夠明確，且無充分之法律工具據以為准駁，

為耗費時日審室之主因 。

本席對於國安問題，多次表達疑慮 。 其中對於資金來源問題，

在與會同仁提出 í本案制後如發現確實有陸資，因有線廣播電

視系統經營事業之業別非屬經濟部投審會所訂『大陸地區人民來

台投資許可辦法』正面表列項目之一，原不應許可本投資案，依

行政程序法第 119條第2款規定，受益人對重要事項提供不正確資

料或不完全陳述，致使行政機關依該資料或陳述而作成行政處分

者，其信賴不值得保護 。 故本會得依行政程序法第 117條規定職權

撤銷原許可處分，且無須給予任何補償 。 」之處理方式後，本席

認為已盡審查之責。

另對於今(2012)年總統府公布之首份國家人權報告書第 19

條 í 但財團以雄厚資金及各種方式不斷據大媒體版圖，將嚴

重導致媒體所有權集中化的不良後呆 。 ﹒」所釋放的警訊;以及

申請人涉己事件處理之負面評價與社會反戚，申請人似未能體會

媒體經營者社會責任之重大與使命之神聖，稍有不慎 ， 即可能因

扭曲言論而對社會造成重大傷害，甚或動搖民主憲政，造成國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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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題部分，本席亦表達深刻的疑慮 。 委員會經過長時間討論，認

為如限制其經營範囝於播放平台，不擁有或控制意見市場中最重

要之訊息提供者，則其因擁有有線電視系統經營權對國家社會所

可能產生之影響，將可降到最低 。

本席在國安等相關疑慮可獲管控前提且法律工具不足情況

下，若以資金來源等國家安全尚有疑慮、為由，依職權予以批駁，

恐將遭極權之非議，乃勉強同意在上述機制下，以附 3 項停止條

件及 25 項承諾轉附負擔許可本案，但須係證本案附款可確定執

行，並貫徹附款的功能 。

附加附款峙的同恥須建立制度性監督機制 否則附款形
同虛設。重點放在監督，本席當竭智盡心，嚴加監督希望本會建

立制度性監督機制，並籲請全民共同監督，期待其能從善如流或

知難而退:

1.旺中寬頻若完全接受 3 項停止條件，並履行 25 項承諾，其在有

線電視系統平台市場之佔有率將與大富媒體股份有限公司相去不

遠，且對數位化之發展及收視環境均有助益 。

2. 旺中寬頻若不接受 3 項停止條件，則許可不能生效，回到原點，

與不;但何異 。

為長遠之計，本會應建立跨媒體經營審查相關規範，維護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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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媒體產業健全的經營環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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